
达州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项目管理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所属业务局 补贴对象 申报方式 补贴标准 享受区域

1
残疾儿童康复训练
生活费补贴

残联

具有外地户籍（具有居
住证）、具有本地户籍
的残疾儿童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康复训练期间30元/天（万源市50元/
天）

达州市范围

2
非重度残疾人（智
力、精神三级）护
理补贴

残联 智力、精神三级残疾人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50元/月,年末统一发放 达州市范围

3
残疾人扶贫对象生
活费补贴

残联
残疾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特困户除外）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网上自主申
报

不统一，国定贫困线-核定的残疾人个
人年收入=补贴金额

达州市范围

4
残疾人大学生及贫
困残疾人子女大学
生助学金

残联
残疾学生、残疾人子女学
生（低保、特困、建档立
卡、其他困难）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中等专业残疾学生一次性补助2000；
高等专业残疾学生一次性补助5000；
研究生残疾学生一次性补助10000元；
渠县的大专3000，本科5000；具体补
贴标准请咨询属地残联，困难残疾人
子女助学金酌情资助

大竹县、渠县、达
州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

5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燃油补贴

残联
购买了燃油机动车下肢残
疾人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365元/年/辆 达州市范围

6
残疾人居家灵活就
业补贴

残联 灵活就业残疾人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非全日制灵活就业补贴每年不超过
1000元；因该补贴是每年由省上不定
期拨款，每年的补贴标准有差异，且
在拨款下来前，具体补贴标准未知；

达川区、达州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

7 基层就业学费奖补 教育局 区乡工作满三年应届生
县（市、区）资
助中心统一申报

按学费据实减免，每学年不超过6000
元

宣汉县、万源市

8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春季）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
助中心统一申报

330元/生·月

9
本专科国家助学金
（秋季）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
助中心统一申报

1650元/生·期

10
本专科国家励志奖
学金

教育局 高校学生
县（市、区）资
助中心统一申报

5000元/生·年



11 本专科国家奖学金 教育局 高校学生
县（市、区）资
助中心统一申报

8000元/生·年

12 高中助学金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平均1000元/生·期（可分为500元-
1000
元-1500元3个档次发放）

13 高中免学费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450元/生·期、320元/生·期、240元
/生·期

14
义务教育贫困非寄
宿生生活补助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小学250元/生·期、初中312.5元/生
·期

15
县级教育扶贫救助
基金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每户每年500-5000元之间

16
家庭经济困难和就
业困难毕业生就业
帮扶补贴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脱贫
家庭毕业生、城乡低保人
员、本人残疾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每生每年600元

17
建档立卡贫困本专
科（含高职）学生
特别资助

教育局
建档立卡本专科（含高
职）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每生每年4000元

18
建档立卡中职学生
特别补助

教育局 建档立卡中职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500元/生·期

19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生
活补贴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小学500元/生·期、初中625元/生·
期

20 学前教育免保教费 教育局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县（市、区）资助
中心统一申报

500元/生·期

21
职业技能培训贫困
学员交通生活补贴

就业局

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
人员、“两后生”农村
学员、“两后生”城市
低保家庭人员、贫困劳
动力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50元/人/天，按实际到课天数发放(培
训机构证明中的培训天数)

22
失地农民失业保险
金

就业局 失地农民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1773元/月 大竹县、渠县



23 生态护林员补助
林业主管部
门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每月补贴标准400元，月定扣、月奖励
、月扣发最小默认为0，月扣发，最大
400，月奖励，最大100，月定扣，最
大50。月实发=月标准-月定扣+月奖励
-月扣发

达州市范围

24
前一轮补助政策到
期退耕还林生态林
森林抚育补助资金

林业主管部
门

退耕户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20元/亩 达州市范围

25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资金

林业主管部
门

专（兼）职管护员、林权
权利人

通过省基础支撑平
台申报

16元/亩 达州市范围

26
退耕还林直补退耕
农户资金

林业主管部
门

退耕户
通过省基础支撑平
台申报

完善退耕还林补助每亩125元；到期森
林抚育每亩20元。

达州市范围

27 火灾救助 民政局 火灾受灾户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当火灾受灾户受损程度为部分烧毁
时，补贴金额是：1户500元（临时生
活补助金）+重建补助1000元；当火灾
受灾户受损程度为全部烧毁时，补贴
金额是：1户500元（临时生活补助
金）+家庭户类别对应重建补助+家庭
户常住人口数500/人；对于界定模糊
或申报群众不清楚自己的类别时，可
选择其他家庭户类别进行申报；在区
县民政局审核时，修改类别，此时按
业务局核定的类别计算补贴金额。在
申报时一律按普通家庭户、部分烧毁
的受损程度预算补贴金额；对于多套
房产的火灾受损户，只补助临时生活
补助金，每户500元；

大竹县



28 绿色惠民殡葬补贴 民政局
尚未上户的婴儿，有辖区
户籍死者，器官、遗体捐
献者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殡仪车接送费（实报实销，最低
60元，上限95元）；遗体冷藏存放费
用补助200元/天（实报实销，上限600
元）；遗体火化费补助400元/具（实
报实销，上限400元）；骨灰寄存费补
助40元/年（实报实销，上限40元）；
普通骨灰盒（实报实销，上限
200元）；其他基本服务费190元（实
报实销，上限190元）；节地生态安葬
逝者骨灰的给予逝者亲属补助500元/
座。

通川区、达州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

29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基本生活补贴

民政局

达州市户籍，父母双方均
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
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
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
施、失联、被撤销监护资
格情形之一的儿童；或者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
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
刑在押、强制隔离戒毒、
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失联、被撤销监
护资格、被遣送（驱逐）
出境情形之一的儿童。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每人每月1600元 达州市范围

30 高龄津贴 民政局
达州市户籍，符合条件的
80周岁以上老年人。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80-89周岁60元/月；90-99周岁120元/
月；100周岁以上600元/月

达州市范围

31
起义投诚人员生活
补助金

民政局 起义投诚人员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32 价格临时补贴 民政局
城乡低保人员、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市发改委根据国家统计局达州调查队
提供的CPI中食品价格 指数同比涨幅
变化情况确定是否启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达州市范围

33
精简退职职工救济
金

民政局 精简退职职工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按审定标准执行 达州市范围



34
襄渝铁路西段伤残
民兵民工及遗嘱定
期生活补助金

民政局

原襄渝铁路西段的伤残民
兵民工（含已纳入矽肺病
补助人员）和原襄渝铁路
西段民兵民工遗属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审定标准，按照类别和原工资确认 达州市范围

35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

民政局

各县（市、区）户籍范围
内，持有二代残疾证，残
疾等级为一级或二级的残
疾人，或残疾等级为三级
或四级的精神、智力类残
疾人

民政福利平台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36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

民政局
各县（市、区）户籍范围
内，纳入低保范围的持有
二代残疾证的残疾人。

民政福利平台申报 100元/月 达州市范围

37
分散养育孤儿和艾
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基本生活费

民政局

达州市户籍，失去父母、
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
人和携带艾滋病病毒及患
有艾滋病的儿童。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每人每月1600元 达州市范围

38 临时救助 民政局
出现临时性生活困难的人
员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为低保标准的1-6倍，具体 补贴标准
由各县（市、区）自 行确定

达州市范围

39
分散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金

民政局 分散特困人员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城市分散特困人员890元/人 /月，农
村分散特困人员供养金 630元/人/月

达州市范围

40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金

民政局

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
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
农村居民。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现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补
差或分档发放， 即实际月发放金额等
于月低保 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

达州市范围

41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金

民政局

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当地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
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
城市居民。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补
差或分档发放， 即实际月发放金额等
于月低保 标准-家庭人均月收入。

达州市范围

42 新型职业农民补助 农业农村局 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通川区

43
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

农业农村局

家庭农场、农业企业、自
有承包地种粮农民、流转
土地种粮大户、农民合作
社

村组摸排、公示后
报乡镇（街道）统
一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44 渔业油补资金 农业农村局 渔民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渠县

45 种粮大户补贴 农业农村局

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水
稻、玉米、
马铃薯、大豆、青稞、荞
麦等）的适
度规模（种植面积最低需
达到：种粮
农户30亩、家庭农场100
亩、土地
股份合作社200亩、农民
专业合作社
300亩、直接从事粮食种
植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500亩）生
产经营者。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由业务局核定。现金直补类种植面积
不能重复申报。种粮大户现金直补
类，每年申报一次；重大技术推广补
贴，每三年申报一次。现金直补类和
重大技术推广类是互斥关系，只允许
选择其中一项进行申报。

达州市范围

46 稻谷补贴 农业农村局
主要针对水稻种植农户和
业主，按照实际种植面积
据实补贴

村组摸排、公示后
由村（社区）级统
一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47
农机具购置补贴资
金

农业农村局
对纳入全省农机购置补贴
名录和平台的购机者给予
财政补

购机者到乡镇
（街道）或县级
农业农村局通过
“四川省农机购
置与应用补贴申
请办理服务系统
”申报

定额补贴，标准由省农业农村厅确定
。

达州市范围

48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资金

农业农村局

根据农户承包耕地种植情
况进行补贴，对种植粮食
和经济作物一并给予财政
补贴，对耕地性质已改变
的不予补贴

村组摸排、公示后
由村（社区）级统
一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49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
期扶持直发直补资
金_水务局

水务局 大中型水库移民
通过省基础支撑平
台申报

达州市范围



50
优抚对象褒扬和奖
励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参军入伍大学生、其他优
抚对象

县（市、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统一申
报

达州市范围

51 优抚对象慰问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
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在乡老复员军人
、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
战退役人员、建国前老党
员、60周岁老年补助、烈
士子女、伤残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参试退役人员、
伤残人民警察、残疾军人
、伤残民兵民工、国民党
抗战老兵、涉核退役人员
、红军失散人员、红军遗
属、其他优抚对象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2
退役军人关爱帮扶
专项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退役军人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3
优抚对象价格临时
补贴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烈士遗属、伤残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红军遗属、残
疾军人、伤残民兵民工、
国民党抗战老兵、涉核退
役人员、红军失散人员、
伤残人民警察、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
人员、建国前老党员、60
周岁老年补助、烈士子女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4
重点优抚对象医疗
补助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烈士遗属、伤残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红军遗属、残
疾军人、伤残民兵民工、
国民党抗战老兵、涉核退
役人员、红军失散人员、
伤残人民警察、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
人员、建国前老党员、60
周岁老年补助、烈士子女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5
义务兵家庭优待资
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义务兵亲属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6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
活补助资金

退役军人事
务局

烈士遗属、伤残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红军遗属、残
疾军人、伤残民兵民工、
国民党抗战老兵、涉核退
役人员、红军失散人员、
伤残人民警察、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
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
人员、建国前老党员、60
周岁老年补助、烈士子女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达州市范围

57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慰问金（补助）

卫健委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其
他）、其他慰问金、一次
性慰问金、节日慰问金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各区县卫生健康部门确定 达州市范围

58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金

卫健委
已获得《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的夫
妇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一个独生子女可享受120元的补贴 达州市范围

59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
扶助制度

卫健委

四川省户籍人口中独生子
女死亡或
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
养子女家庭
的夫妻。

卫健委奖特扶系统
申报

达州市范围



60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
家庭奖励扶助制度

卫健委 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
卫健委奖特扶系统
申报

达州市范围

61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自主就业培训经费
补助

乡村振兴局 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人员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2000每人，只能享受一次(终生)。 渠县

62 雨露计划 乡村振兴局
脱贫户及监测对象中的中
高职学生

乡镇（街道）统一
申报

每人每学期1500元 达州市范围

63 城乡医疗救助资金 医疗保障局

符合条件的特困人员、孤
儿、低保对象、反止返贫
监测对象、依申请救助对
象

通过医保系统申报
《达市府办规〔2022〕8号关于印发达
州市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
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第二节

达州市范围

64
因灾遇难人员抚慰
金

应急管理局 因自然灾害死亡人员
个人申请-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乡镇审
核-县级核定发放

按死亡（失踪）每人补助2万元； 达州市范围

65
倒损住房恢复重建
资金

应急管理局 因自然灾害倒损住房户
个人申请-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乡镇审
核-县级核定发放

受损住房维修加固，每户补助0.5万
元；倒塌严损住房恢复重建，一般地
区每户补助3.5万元，民族地区每户补
助6万元

达州市范围

66 过渡期生活救助金 应急管理局
因自然灾害无房住、无生
活来源、无自救能力的人

个人申请-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乡镇审
核-县级核定发放

每人每天补助25元，不超过3个月 达州市范围

67
其他直接支付给受
灾人员的生活救助
资金

应急管理局
因自然灾害需临时救助人
员

个人申请-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乡镇审
核-县级核定发放

人均补助300元。 达州市范围

68
冬令春荒期间受灾
困难群众临时生活
救助金

应急管理局
因自然灾害冬春季生活困
难人员

个人申请-民主评议
-张榜公示-乡镇审
核-县级核定发放

按照应急管理部、应急管理厅当年会
议指导意见

达州市范围

69 农村危房改造
住房城乡建
设局

各县（市、区）农村低收
入群体

通过省基础支撑平
台申报

具体补贴标准由各县（市、区）自行
确定

达州市范围

70
地质灾害隐患点监
测人员

自然资源规
划局

地灾隐患点就近符合条
件的监测人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所有区县补贴标准一致，所有监测人
员最高只能领取到3600元/年，一个监
测人员最多监测一个点，一个点最多
两个监测人员。若工作未满一年离
职，则根据实际工作时间发放。

达州市范围



71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
安置

自然资源规
划局

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
“达州一卡通”微
信小程序自主申报

按照申报类别一般地区一般户2.5万元
/户，民族地区(含民族待遇县)及一般
地区低保户3万元/户。同时，对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按1万元/户
进行补助。

达州市范围


